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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
承辦人：科員 謝瑞君

電話：03-3322101#7592

電子信箱：1002035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0004578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0004578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「110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閩東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

員培訓認證課程」，請貴校轉知相關人員參加一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下稱國教署)110年5月20日

臺教國署原字第110006184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培育高級中等學校閩東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，國教署

委託國立臺南大學辦理「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支援工作人員

聘任辦法研修暨培訓認證計畫」，辦理高級中等學校閩東

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培訓認證課程，相關訊息如下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110年6月21日（星期一）中午12時至6月25日

（星期五）晚上11時59分。

(二)課程時間：110年8月21日至8月27日。

三、本局同意市立學校參加旨揭研習之教師，於課務自理原則

下核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；私立學校請本權責辦理。

四、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國立臺南大學吳馨如小姐，電話：

06-2133111轉178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000054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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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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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檢送旨案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不含特教學校及原住民實驗高中籌備處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
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

副本：

56


